关于拟接收为预备党员的沈佳丹同志的公示
沈佳丹，女，汉族，1995年10月18日出生，江苏省启东市人。2001年9月—2007年8月就读于启东市王鲍中心小学；2007年9月—2010年8月就读于启东市南苑中学；2010年9月—2013年8月就读于启东市启东中学；2013年9月—2017年8月就读于常州市常州大学；2017年9月考入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律硕士（法学）专业。曾于2016年获得校学习标兵、校二等奖学金等荣誉，于2017年获得优秀毕业生标兵、校一等奖学金、校三好学生等荣誉，于2018年发表论文《侵犯商业秘密罪中“重大损失”的司法认定》。2016年12月申请入党，2017年10月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培养联系人为周晓宇、刘小囡。2018年10月确定为发展对象。苏州大学第59期党的基本知识培训班培训合格。政审合格，并已通过上级党委预审。
党支部考察认为该同志已基本具备党员条件，现予以公示。如有不同意见，请于10月31日前向王健法学院党委法律硕士（法学）第一党支部反映。

电话：15370063753；电子邮箱：876596890@qq.com
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律硕士（法学）第一党支部

2018年10月24日

